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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區消防安全管理實務



課程基準

內 容
１、認識火災。
２、廠區消防安全與防火管理之重要性。
３、防火管理法規。
４、從火災案例分析廠區消防安全與防火管理對策。
５、用火、用電之管理對策。
６、防止縱火之對策。
目 標：

了解火災的種類、逃生對策、等待救援之方式、火氣的
管理、廠區消防防火管理制度的精神及法規有所瞭解，遇到
狀況發生時，可以學以致用，發揮救命的功效。



∗ 講習重點及方向：

∗ 認識火災知識，說明建築物主要引起火災的原因，就燃燒、
燃燒條件、形態，特性、煙的流動、危險性、閃燃，火災
時人們逃生時可能碰到的狀況及方法加以介紹。

∗ 闡述我國廠區消防防火管理制度的由來，並敘述美、日防
火管理制度的狀況及各國推行防火管理制度的成果。

∗ 廠區消防防火管理法規，闡述防火管理人遴用及解任之規
定、防火管理人的資格、防火管理人及管理權人之責任義
務。

課程基準



∗ 以具體的火災案例，說明火災擴大與傷亡之原因，並分析
有無推動防火管理制度所產生之影響。

∗ 對用火設備或器具之維護，對於爐、廚房設備、鍋爐、壁
爐、暖氣機、乾燥機、熱水煮沸設備、熱水供應、三溫暖
等設備其構造日常應注意要點，如何使用正確燃料，以及
火的器具日常如何管理，應注意之事項為何？什麼是火源
管理？吸煙管理指的又是什麼？裝置電器時應該注意的事
項，平時使用時應注意之事項，以及故障排除時要注意些
什麼？等管理用火、用電之管理對策。

∗ 說明縱火之手法、縱火之動機、縱火火災的特性，及面對
縱火事件應注意之事項，採取的必要對策。

課程基準



∗ 一、火災與燃燒

∗ 火災的意義：失控燃燒、人不樂見、需滅火

∗ 燃燒四要素、四面體理論、滅火原理

∗ 氧

∗
∗
∗ 連鎖反應 可燃物

∗ 熱能

１、認識火災。



火災形成的原因

一定的溫度(例如正燃燒的火柴棒）

可燃物（例如一根蠟燭）

助燃體（例如氧氣）



火 災 的 種 類

種 類 撲滅的方法

A類：一般可燃物火災 可用水.沙.滅火器撲滅

B類：油類火災 可用乾粉滅火器撲滅

C類：電氣火災 可用乾粉滅火器撲滅

D類：特殊火災 可用特殊滅火器撲滅



∗ 二、火災的發生原因與背景

∗ 原因：物質與能量條件

∗ 背景：發火條件、控制因素、異常現象、管 理作為

∗ 三、建築物的火災燃燒過程與現象

∗ 過程：初期、成長期、最盛期、衰退期

∗ 現象：閃燃（FLASH OVER）、閃燃時間（F.O.T）、複燃
（BACK DRAFT）、通風控制燃燒、燃料控制燃燒。

１、認識火災。



閃燃現象圖示



BACK DRAFT



火災歷程與設備連動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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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四、火災中的人命危險因子

∗ 火焰、火熱、火氣、火煙、缺氧

∗ 五、火災的損失與傷害

∗ 損失：直接損失、間接損失

∗ 傷害：人命、財物、精神…….

∗ 六、爆炸

∗ 原因與分類、火球現象、高壓氣體爆炸

１、認識火災。



火球現象（BLEVE）



∗ 我國建築及消防法規對公共場所消防安全設備及
防火避難設施之設置，均已有明文規定，且定期
派員實施檢查，但公共場所重大火災案件依然不
斷發生，顯示公共場所之消防安全維護有嚴重缺
失。經查究其問題主因及與國外制度比較發現，
我國一向僅重視硬體設施的設置，但實際上防火
管理的相關作為更顯重要。

２、廠區消防防火管理重要性。



∗ 消防安全目標並非僅靠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即可達
成，仍須要平時妥善的維護管理及危急時正確的
使用方能奏效。

∗ 例如撒水設備雖有設置而無法偵測、動作；防火
門被雜物堆積阻塞，無法通行；或是空有滅火器
而不知如何使用等狀況。雖然，硬體設備符合法
規要求，但維護管理、防災意識及救災訓練等軟
體部份無法有效配合，依然無法發揮預期之功用。



∗ 消防法為強化防災軟體功能，規定一定規模
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管理權人應遴選防
火管理人，推行防火管理工作，以強化火災
預防與緊急應變能力，使能與消防安全硬體
設備相配合，達到「保障人命，防護財產」
之目的。



∗ 所謂「防火管理制度」，簡單的講即是公共
場所業主應指定專人（即防火管理人），接
受適當的講習、訓練，就建築物特性策訂整
體安全之消防防護計畫，並依據該防護計畫
實施員工滅火報警訓練、消防安全設備維護、
防火避難設施及能源設備使用管理監督等，
以保障該公共場所之安全。



∗ 早期的消防工作重點在於災害發生後的救災滅火，
但事故既已發生，僅能盡力使災害損失減小，如
果能作好火災預防工作，便可防止災害發生；或
者，即使發生也不致於擴大失控。

∗ 因此，現代消防觀念乃是朝「預防為主，搶救為
輔」的方向努力。



∗管理權人、防火管理人、員工、

消防人員、消防設備師（士）

廠區消防防火管理的責任區分



∗ 擔任「防火管理人」者，需為管理或監督層
次之幹部，並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機關
或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，16小時以
上之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擔任。並且，
每2年至少應接受講習訓練1次。

防火管理人之資格限制



∗ 制定消防防護計畫，規劃防災相關事項。
∗ 自衛消防編組：員工在10人以上者，至少編組滅
火班、通報班及避難引導班；員工在50人以上者，
應增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。

∗ 規劃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，每月至少檢查一次，
檢查結果如有缺失，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。

防火管理人業務主要內容



∗ 規劃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。

∗ 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、通報連
絡及避難引導等。

∗ 實施滅火、通報及避難逃生訓練，每半年至
少應舉辦一次，每次不得少於4小時，並應
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關。

防火管理人業務主要內容



∗ 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。

∗ 用火、用電之監督管理，減少因用火、用電不慎
所引發之火災。

∗ 制定防止縱火相關措施，杜絕縱火案件發生。

∗ 設置場所之位置圖、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。

∗ 遇有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室內裝修施工時，需另
定消防防護計畫，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、用電情
形。

∗ 其他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。

防火管理人業務主要內容



∗ 藉由消防防護計畫之制定，對於火災預防、
初期滅火及避難逃生等防災相關事項，予以
系統性之規劃與訓練，以求達到下列目標：
(1)防止火災發生，保障人員及財物安全。(2)
縱使火災發生，亦能迅速將其撲滅，降低財
物損失。(3)火場中能迅速應變，採取適當避
難逃生相關措施，以保護人命安全。

防火管理制度之預期成果



∗ 平時對於用火、用電設備予以監督管理，並制定
防止縱火相關安全措施，以杜絕火災發生之根源。

∗ 經由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及防火避難設施之
自行檢查，遇有缺失立即報告管理權人改善，以
確保消防安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之妥善可用，
於災害發生時，能夠適時發揮應有之功能。

防火管理制度之預期成果



∗ 將單位人員依其職務編成自衛消防編組，包含
滅火班、通報班、避難引導班、安全防護班及
救護班等，並於每六個月實施演習訓練一次。
使單位人員了解並熟悉其職責，以期於災害發
生時能有條不紊地迅速應變，將危害損失降至
最低。

防火管理制度之預期成果



∗ 增、改、修建或室內裝修施工時，常因電源中斷
或設備停用，原有安全防護系統不再有效防護，
容易導致火災，例如台北圓山飯店大火，即是施
工不慎引發火災。因此，建築物施工時期，必須
另定消防防護計畫，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、用電
安全。如此，必能提供更進一層施工安全保障。

防火管理制度之預期成果



∗ 消防法2-13-40

∗ （管理權人之定義） 本法所稱管理權人係指依法令
或契約對各該場所有實際支配管理權者；其 屬法人
者，為其負責人。(2)

３、防火管理法規。



∗ （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）

∗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，應由管理權人，遴用
防火管理人，責其製定消防防護計畫，報請消防機關核
備，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。

∗ 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、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
機關指定之建築物，其管理權有分屬時，各管理權人應
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，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。

∗ 防火管理人遴用後應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消防機關備
查；異動時，亦同。(13)



∗ （罰則）

∗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，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，處
其管理權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；經處罰
鍰後仍不改善者，得連續處罰。(40)



∗ 消防法施行細則13-14-15-16

∗ 13

∗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，
其範圍如下：

∗ 一、電影片映演場所（戲院、電影院）、演藝場、歌廳、舞
廳、夜總會、 俱樂部、保齡球館、三溫暖。

∗ 二、理容院（觀光理髮、視聽理容等）、指壓按摩場所、錄
影節目帶播映 場所（MTV 等）、視聽歌唱場所（KTV 等）、
酒家、酒吧、PUB 、酒 店（廊）。

∗ 三、觀光旅館、旅館。

∗ 四、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、超級市
場及遊藝場等 場所。



∗ 五、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。

∗ 六、醫院、療養院、養老院。

∗ 七、學校、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
或訓練班。

∗ 八、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，其員工在三十
人以上之工廠或機關（構）。

∗ 九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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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幹部，
並經省 (市) 、 縣 (市) 消防機關或中央消防機關認可
之專業機構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 始得充任。 前項講
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十六小時。 防火管理人每二年至少
應接受講習訓練一次，無正當理由不接受講習訓練 者，
直轄市、縣 (市) 消防機關得通知管理權人限期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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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本法第十三條所稱消防防護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：

∗ 一、自衛消防編組：員工在十人以上者，至少編組滅火
班、通報班及避難 引導班；員工在五十人以上者，應增
編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。

∗ 二、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：每月至少檢查一次，檢
查結果遇有缺失， 應報告管理權人立即改善。

∗ 三、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。

∗ 四、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、通報聯絡及避
難引導等。



∗ 五、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；每半年至少應舉辦
一次，每次不得少 於四小時，並應事先通報當地消防機
關。

∗ 六、防災應變之教育訓練。

∗ 七、用火、用電之監督管理。

∗ 八、防止縱火措施。

∗ 九、場所之位置圖、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。 一○、其他
防災應變上之必要事項。

∗ 遇有增建、改建、修建、室內裝修施工時，應另定消防
防護計畫，以監督施工單位用火、用電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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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
畫者，由各管理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協議製定，並將
協議內容記載於共同消防防護計畫； 其共同消防防護計
畫應包括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。 無法依前項規
定互推召集人時，管理權人得申請直轄市、縣 (市) 消
防機關指定之。



防火管理制度之裁罰

一、限改舉發

（一）限期改善通知單違反法條部分係違反消
防法第十三條。

（二）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格者依消防法第
四十條規定處罰。



（三）違反事實依裁處基準表為

嚴重違規：
※未依規定遴用防火管理人（防火管理人異動，未遴
用新防火管理人）。

◎限改期限九十日為原則。
※未依規定製定消防防護計畫（未依規定製定共同消
防防護計畫、變更時未依規定製定消防防護計畫、
施工時未依規定製定消防防護計畫）。

◎限改期限三十日為原則。



（三）違反事實依裁處基準表為

嚴重違規：
※未依消防防護計畫實施自衛消防編組訓練

◎限改期限三十日為原則。
一般違規：

※未依消防防護計畫執行防火管理業務
◎限改期限十五日。



二、裁罰基準

次數
違規
情形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

備考
（單位：
新臺幣）

嚴重
違規

二萬元以
下

四萬元以
下

五萬元以
下

五萬元以
下 裁罰金額

之下限為
一萬元一般

違規
一萬五千
元以下

三萬元以
下

五萬元以
下

五萬元以
下



�新法防火管理人之職責
�對日常火氣之使用與處理，對火源責任者及其他從事防
火管理業務者，給予必要之指示與監督。

�依據法令製作消防防護計畫，並依據格式向消防主管機
關提出備查。又消防計畫變更時，亦同。

�依消防防護計畫，定期舉行滅火、通報及避難訓練。此
項訓練特定建築物每年二次，非特定建築物每年一次。
又實施本訓練時，應先通報消防主管機關。



�實施消防設備、消防水源及滅火活動上必要設施之檢查
與維修。

�維護與管理該建築物之避難設施與防火設施。

�考量該建築物之規模與避難設施之狀況，實施收容人員
之管理。

�依據災害防救法所定之防災計畫，監督實施防火管理有
關之事項。

�執行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。



一、重大人命傷亡的火災案例

� （一）81.5.11台北縣中和市自強保齡球館火災，造
成十九人死亡。

（二）82.1.19台北市論情西餐廳火災，造成三十三
人死亡，二十一人受傷。

（三）82.5.12台北市卡爾登理容院火災，造成二十
二人死亡，六人受傷。

（四）83.10.25台北市巨星鑽ＫＴＶ火災，造成十
三人死亡，一人受傷。

（五）84.2.15台中市衛爾康餐廳火災64人死亡。

４、從火災案例分析防火管理對策。



∗ (六)大囍市火警案例

∗ (七)白雪大旅社

∗ (八)阿拉夜店

∗ (九)北門醫院



傑克丹尼PUB 夜店火警案例







如果火勢在夾層，編組
人員也無法上去了只能
就1樓疏散。



如果火勢大到這種地
步防火管理是否還有
用處？



重大產業損失的火災案例

近兩百億元總計損失

約三億元酸槽溫度異常天下電子86/11/11 

約一百二十

二億元

酸毒管外漏聯瑞電子86/10/03 

約六十四億

元

三樓測試機台起

火

華邦三廠85/10/14 

損失發生原因廠商名稱時間



� （一）單一出口

� （二）安全門上鎖、安全梯道阻塞、封閉及頂
樓加蓋

� （三）窗戶設鐵窗阻礙逃生、招牌封閉窗戶

� （四）內部使用易燃材料裝璜

� （五）破壞防火結構或區劃

� （六）施工不當、作業疏忽

� （七）缺乏消防設備或設備維修不當

� （八）未能及時搶救或滅火失敗

� （九）未引導逃生

� （十）缺乏避難逃生觀念

� （十一）延誤報警 。

火災傷亡與損失原因分析



火災災例歸納發生原因

∗ 火災發現太慢

∗ 通報過程延遲

∗ 初期滅火失敗

∗ 火源處理不當

∗ 避難逃生錯誤

∗ 滅火設備失效

∗ 建築結構不良

∗ 裝潢材料不當

管
理
不
善
或
教
育
訓
練
不
足

硬
體
缺
失

關鍵在於人的管理與訓練



一、電氣火災

包括電線、電氣用具以及各種用電產品所造成的火災。

二、油類火災

特別是指廚房燃油以及食用油類所引起的火災。

三、遺留火種

最多的為煙蒂以及各種殘留火源。

四、縱火

最常見為騎樓機車縱火以及糾紛引起的縱火事故。

５、用火、用電之管理對策。



用電瓦斯安全注意事項





�使用火氣設備器具之安全管理。

�火氣使用及處理之監督。

�用電之防火管理對策。

用火用電防火管理對策



�使用火氣設備器具之安全管理
�維持周圍安全之環境。

�維護設備之構造。

�防止物體掉落損及設備。

�使用正確之燃料。

�有發生異常燃燒之虞者，應有特別
措施。

�燃料箱、配管、容器等應防止傾覆
或撞擊。



�經常檢視插頭及插座。

�延長線及電器電線的正確使用。

�白熾燈泡的正確使用。

�電器製品之正確使用。

�其他。

用電之防火管理對策



∗ 縱火的原因
∗ 仇、財、情、怨恨、保險金、病態、反社會情節…

∗ 縱火的屬性
∗ 快速、惡性、易造成重大傷亡、可能有隱匿性
∗ 縱火的特色與手法
∗ 加速劑、多火點、易釀災
∗ 易被縱火場所
∗ 建築正面、隱匿處、不設防處所
∗ 著名縱火案例
∗ 神話世界KTV、北門醫院大火….

６、防止縱火之對策。



∗ 縱火防止措施
∗ 1.易成死角之走廊、樓梯間、盥洗室等場所，儘可能將可燃
物移除，並整理整齊。

∗ 2.除使用頻繁場所外，倉庫、空房或貯藏室等宜加鎖，勿使
人隨意進出。

∗ 3.限定出入口，對出入者予以招呼或監視，並明確辨識身份，
以防止不法人員進出。

∗ 4.設置監視系統，消滅死角，並建立假日、夜間等不定時巡
邏體制，加強巡查。

∗ 5.注意出入門扇及車輛之上鎖，窗戶亦不能疏忽。
∗ 6.內部裝潢及裝飾物品，儘量採用不燃材料。
∗ 7.增設滅火器及簡易滅火用具。
∗ 8.加強員工發現火災時之應變能力及初期滅火的要領。



結語--如何永保安康

1.妥善的準備
2.敏銳的思維（思考與察覺）

3.快速穩健的處理（掌握事故、儘速應變、

減少危害擴大）

4.尋找有利的奧援

5.盡力降低傷害與損失

6.儘速恢復正常
7. 堅持安全的最高原則--對安全永不懈怠



感謝您耐心聽講

祝您

平 安 喜 樂

福 慧 雙 修


